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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地表水在线监测数据审核）信息表

序号 1.3

名称 地表水在线监测数据审核

法定依据

《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总站水

字【2020】553 号）第二条 本细则规定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

核的技术要求，适用于国控水站的数据审核。各省（市、区）可参照本

细则执行。三、人工审核第七条 数据审核员结合自动预审结果、运维

质控情况、水站周边情况、佐证材料等，开展人工审核，最终判定监测

数据的有效性。

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

职责边界
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统筹 组织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数据审核工作。

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水科负责 数据审核工作的技术支持。

运行流程

国家级水站：国控水站数据审核遵从国家要求， 二级人工审核及水站

异常响应处置由被考核区生态环境局负责。

天津市级水站：一级人工审核（运维方）→二级人工审核（建设水站的

区生态环境局）→三级人工审核（市生态环境局）

运行要件 审核员需持有国家监测人员地表水自动检测技术资格证书

责任事项 从业人员应保在线证监测数据审核合理性、有效性、科学性

监督方式 022-65369961


